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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所以佛法裡面的善惡，為自己就是惡，為別人就是善，它這個
標準是這麼定的。為自己，增長我見、增長我執，這個東西多麻煩
；不為我了，為眾生，我執慢慢就淡薄了，不再執著這個身是我，
歡歡喜喜、快快樂樂，為眾生、為社會。無論我們從事哪一個行業
，都是為社會、為眾生服務的，都是真正做到犧牲奉獻。實在講，
犧牲奉獻裡頭還有我執。誰犧牲？我犧牲。誰奉獻？我奉獻。「我
」還沒有忘掉。犧牲奉獻都沒有，法爾如是，自自然然我就是這個
作法，所以把我給淡忘掉才行，為眾生。
　　
　　


